附件1：

绿色食品续展认证程序

第1条  为规范绿色食品续展认证工作，提高续展认证工作质量和效率，保证绿色食品事业持续健康发展，制定本程序。
第2条  续展是指绿色食品企业在绿色食品标志使用许可期满前，按规定时限和要求完成申请、认证和颁证工作，并被许可继续在其产品上使用绿色食品标志。
第3条  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以下简称“中心”）负责续展认证综合审核和颁证工作。省级绿色食品管理机构（以下简称“省绿办”）负责续展认证现场检查、续展审核及有关组织协调工作。
第4条  续展申请人（以下简称“申请人”）应在绿色食品标志商标使用证（以下简称“证书”）有效期满前3个月向其所在地省绿办提出书面续展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一式两份）：
（1） 《绿色食品续展认证申请书》；
（2） 法定资质文件复印件（包括营业执照、商标注册证、国家强制要求办理的有关证书等）；
（3） 经核准的绿色食品证书复印件；
（4） 续展期原料购销合同及批次购买票据复印件（包括公司与基地的协议或合同、基地清单）；
（5） 自有基地证明材料；

（6） 预包装产品包装标签或设计样；

（7） 要求提供的其它材料。
第5条 省绿办收到续展申请材料后，组织检查员完成初审，并制定现场检查计划，同时通知申请人。

第6条 检查员依据绿色食品相关标准和续展认证现场检查项目进行逐项检查，并向省绿办递交现场检查评估表。
第7条 产地范围、面积、环境质量等均未发生改变的，经现场检查确认，免予环境监测。
第8条 产地范围、面积、环境质量中任一项发生变化且确需环境监测的，按有关规定实施环境监测。
第9条 对证书有效期内中心年度监督抽检合格产品，经检查员确认符合相关要求的，该产品及其同类系列产品免予抽样检测。同类系列产品及免予抽样检测产品数按《绿色食品 产品抽样准则》（NY/T896-2004）有关规定确定。

第10条 需要实施抽样检测的，按以下方法确定产品抽样数：种植（养殖）基地相同、种植（养殖）过程类似的或主要原料相同、加工工艺相似的系列产品，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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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取整（n为样本数）随机确定产品抽样数，并按有关规定实施产品检测。
第11条 省绿办收到现场检查评估表、有关环境质量监测报告和产品检验报告后组织检查员完成续展审核，填写《绿色食品续展认证报告》，并将审核合格的续展材料在证书有效期满前1个月报送中心，同时进行存档。
第12条 中心收到上述材料后，5个工作日内完成综合审核。综合审核结论为“需要补充材料的”，省绿办需在收到续展认证综合审核意见通知单后5个工作日内将补充材料报送中心。

第13条 中心主任做出续展认证决定。

第14条 申请人与中心签订《绿色食品标志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并履行相关手续后，中心颁发证书。证书起始时间与上一个周期的终止日期相衔接。
第15条 初审、现场检查、环境监测、产品检测、续展审核和综合审核中任何一项不合格者，本生产周期不再受理其申请。
第16条 未按规定时限完成续展的，再行申请认证时，按初次申请认证程序执行。
第17条 本程序由中心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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